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南市税三稽罚〔2025〕15号
广西中诚中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A7HAK84P）：
经我局于2025年2月5日至2025年6月23日对你公司（地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凯旋路15号南宁绿地中心7号楼921室）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2024年5月1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

1.发票流检查发现问题

你公司接受上海耀闰实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2023年11月3日接到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2023年11月3日来函《关于上海耀闰实业有限公司_发票违法案件的协查函》(沪税稽二协［2023］357号)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确认上海耀闰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给广西中诚中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45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经查询，你公司2022年3月、6月、7月取得上海耀闰实业有限公司的45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3100213130，发票号码：49525901-49525950（50份）、49529051-49529100（50份）、49532401-49532450（50份）、49539451-49539500（50份）、49550951-49551000（50份），发票代码：3100214130，发票号码：59368951-59369000（50份）、59396001-59396050（50份），发票代码：3100221130，发票号码：45024001-45024050（50份）、45037301-45037350（50份），发票金额244625676.16元，税额31801337.84元，价税合计276427014元，货物名称为*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品*铝锭，数量5309.78吨。上述发票你公司已纳税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2）检查人员2023年11月3日对你公司下达过《税务协助检查通知书》对上述450份虚开发票进行协查取证，你公司出示过收到良庆区税务局大沙田税务分局送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事项通知书说明上述450份发票为“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

（3）经协查南宁市税务局良庆区税务局资料显示，该局2022年8月8日在国家税务总局异地协助平台系统中收到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局第十四税务所认定上述450份发票为异常发票的推送信息，在异地协助平台系统中的“发票异常类型”认定信息为“走逃（失联）纳税人商贸行为，存在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问题对应所属期内开具的异常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海耀闰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状态为走逃（失联）。

2.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

（1）领用发票情况

    经查询，你公司2022年3月-8月期间领用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421份，发票代码：045002100113，发票号码：01670375-01670484（110份），01650941-01651000（60份），01667527-01667626（100份），02370922-02370991（70份），01661947-01661976（30份），01652951-01652971（21份），00065706-00065728（23份），00079778-00079780（3份），00079481-00079482（2份），00079384-00079385（2份）。
（2）经查询，你公司2022年3月、6月、7月正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61份，发票代码：045002100113，发票号码：00079481-00079482（2份），00079778-00079780（3份），00065706-00065728（23份），01652951-01652971（21份），01661947-01661976（30份），02370922-02370991（70份），00079384-00079385（2份），01650941-01650950（10份），01667527-01667626（100份），开票金额245333964.91元，税额31893415.55元，价税合计277227380.46元，货物名称为：*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品*铝锭，数量14552.12吨，购货单位名称：大连万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申报。购销数量严重不符。

剩余160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未开具，已被主管税务机关列为“失控”发票。发票代码：045002100113，发票号码：01670375-01670484（110份），发票号码：01650951～01651000（50份）。
（3）经协查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税务局，协查资料显示大连万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2023年12月1日已被所属税务局认定为非正常户。取得广西中诚中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26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认证抵扣进项税额。

3.资金流检查发现情况

经查询，你公司向税务机关报备的账户为中国民生银行银行账户（账号：172518***），发现你公司资金往来记录存在异常：公司对公账户的资金流向显示你公司在收到下游企业大连万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货款后再支付给上游企业上海耀闰实业有限公司货款，每一笔款都是收取下游企业货款后在1分钟时间内闪付给上游企业，资金存在即进即出，资金异常。你公司支付上海耀闰实业有限公司货款合计320219413.14元，收到大连万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货款合计321116804.45元。

你公司银行流水记录也未发现有支付正常经营所应该发生的房租、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不符合正常公司经营形式。

综上，你公司及上下游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你公司及下游企业已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你公司购销品名虽一致，但购销数量严重不符，开具上述26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虽有收取受票方销货款资金，但所收取资金全部是即进即出，资金异常，上述行为属于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公司的基本情况、增值税纳税申报情况和主管税务机关协查资料;2.现场笔录、实地核查影像资料等；3.邮寄、公告送达材料等；4.你公司取得、开具增值税发票查询信息；5.银行账户资金流水查询资料；6.你公司上游、下游企业的协查资料。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公司虚开发票行为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38项规定的“特别严重”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对你公司虚开发票行为处以500,000元的罚款。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500,000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〇二五年九月九日



